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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德 县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同府复决字〔2023〕04 号

申请人：某有限责任公司

被申请人：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（（同）市监罚〔2023〕11 号），于 2023 年 9 月 7 日

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于 9 月 12 日受理，现已审

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同）市监罚〔2023〕11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2023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时 15 分，已向被申请

人提供了进货商地址、门牌、联系电话、进货商货架上该插板的

照片、进货单，不存在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况，且申请人该行为一

般不予处罚，裁量过重。综上，侵犯了申请人合法权益，请求依

法撤销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同）市监罚

〔2023〕11 号）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2023 年 5 月本局依法委托赛旺检测检验

认证有限公司对某有限责任公司的绮华插座进行抽样检验。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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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14 日，该检测公司出具《检验报告》，结论为当事人抽样

检验的绮华插座尺寸检查不符合 GB/T2099.7-2015 要求，报告编

号为 NO:SCLG07202300391，判定为不合格产品。2023 年 7 月 12

日，经批准立案后前往现场调查，当场制作了现场笔录，对检查

中发现的涉嫌不合格产品当场采取扣留的行政强制措施，并送达

了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同市监强〔2023〕11 号），经

查，当事人销售不合格绮华插座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三十九条“销售者销售产品，不得掺杂、掺假，

不得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，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”的

规定，构成了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销售的违法行为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五十条“在产品中掺杂、

掺假，以假充真，以次充好，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，

责令停止生产、销售，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产品，并处违法生

产、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;有违法

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营业执照;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的规定，作出行政处罚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3 年 5 月被申请人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检查，

委托赛旺检验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对申请人销售的样品名称为绮

华插座、商标为绮华、型号规格为 QH-8109/5 米 16A 250V、生

产单位为深圳市绮瑞普电气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进行抽样检验，

2023 年 6月 13 日出具编号为 NO.SCLG07202300391 的检测报告，

检验结论为：经抽样检验，所检项目中尺寸检查、防触电保护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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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 GB/T 2099.7-2015 要求，结论为不合格。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立案，当日送达《同德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报告书》（（同）市监（检验）结告〔2023〕

11 号）及《检验报告》（NO.SCLG07202300391），查明申请人购

进绮华插座 60 个，销售 49 个，剩余 11 个，进购价为每个 7 元，

销售价为每个 15 元，货值金额 900 元，违法所得 165 元；并当

场制作现场笔录，对抽样检验不合格产品采取扣留的行政强制措

施，送达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（同）

市监（强制）〔2023〕11 号）；7 月 25 日向申请人送达《市场监

督管理询问通知书》（（同）市监询通〔2023〕11 号），要求于 7

月27日 9时30分到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受询问调查并携带

相关进货凭证及索票索证材料，申请人于 7 月 27 日 9 时 40 分至

10 时 08 分接受询问，显示经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多次电话催促，

申请人无法提供进货商相关索证和检测报告；8 月 10 日，向申

请人送达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（同）市监罚

告〔2023〕11 号），申请人放弃陈述申辩、听证的权利。8 月 17，

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五

十条规定作出没收绮华插座 11 个、没收违法所得 165 元、罚款

2700 元的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同）市

监罚〔2023〕11 号）。申请人对此不服，遂申请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1 、 赛 旺 检 验 检 测 认 证 有 限 公 司 检 测 报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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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NO.SCLG07202300391）；

2、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报告书》（（同）市监（检

验）结告〔2023〕11 号）；

3、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（同）

市监（强制）〔2023〕11 号）及笔录；

4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询问通知书》（（同）市监询通〔2023〕11

号）及询问笔录；

5、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（同）市监罚告

〔2023〕11 号）；

6、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同）市监罚

〔2023〕11 号）；

7、“拓步电器商行”进货单；

8、行政复议申请书；

9、行政复议答复书。

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，证据

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适当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销售者

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，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

识。”第三十九条规定：“销售者销售产品，不得掺杂、掺假，

不得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，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。”

本案中，现有证据可以看出，申请人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

制度，审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，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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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提供了在西宁市小商品市场进货时名为“拓步电器商行”的进

货单，说明其在销售该产品时，未尽到销售者的审查义务，对销

售的产品是否合格持放任态度。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

于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>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国质检

法〔2011〕83 号）规定：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

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监督抽查的产品有严重质量问题的，依照

本法第五章的有关规定处罚。”有严重质量问题是指：1. 产品

质量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
准的；2. 在产品中掺杂、掺假，以假充真，以次充好，以不合

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；………。除上述问题之外的，属于一般

质量问题。对有严重质量问题的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

品质量法》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。”本

案中，申请人销售的绮华插座尺寸检查、防触电保护不符合 GB/T

2099.7-2015 要求，为不合格产品，申请人购进绮华插座 60 个，

销售 49 个，剩余 11 个，销售价为每个 15 元，货值金额 900 元，

违法所得 165 元，存在销售不合格产品的事实。故，被申请人认

定申请人销售系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五十条规

定的违法行为，并根据申请人销售的产品数量、金额、违法所得，

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

正确，内容适当。

另，申请人认为其已向被申请人提供供货单等材料，一般不

予处罚的主张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3%80%8A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4%BA%A7%E5%93%81%E8%B4%A8%E9%87%8F%E6%B3%95%E3%80%8B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3%80%8A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4%BA%A7%E5%93%81%E8%B4%A8%E9%87%8F%E6%B3%95%E3%80%8B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3%80%8A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4%BA%A7%E5%93%81%E8%B4%A8%E9%87%8F%E6%B3%95%E3%80%8B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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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规定，其行为不能作为免除行政处罚的事

由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（（同）市监罚〔2023〕11 号）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同德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11 月 9 日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3%80%8A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4%BA%A7%E5%93%81%E8%B4%A8%E9%87%8F%E6%B3%95%E3%80%8B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
